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之全

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152）

有關根據一般授權配售新股份之

補充配售協議之

澄清公佈

茲提述正乾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 2026年 5月 26日之公佈（「補充公

佈」），據此，本公司與國元証券經紀（香港）有限公司（「配售代理」）訂立補充配售

協議。

本公司注意到，補充公佈不慎遺漏有關恢復買賣之資料。本公司謹此載列有關資

料如下：

「恢復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股份已自 2026年 5月 26日（星期二）上午九時正起於聯交所

暫停買賣，以待刊發本公佈。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股份自 2026年 5月 27日（星期

三）上午九時正起於聯交所恢復買賣。」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補充公佈所載之其他資料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正乾金融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曹文博

香港，2026年5月28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即曹文博先生及李子倫先生；以及四

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冼家敏先生、梁麗娜女士、陳一帆先生及葉菲先生。


